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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里政规〔2017〕8号
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
关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地产农产品
优秀品牌认定和奖励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各镇政府、群力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相关办、局：
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辅射功能,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，提高地产农产品品牌知名度，带动我区优质农产品销售，结合我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实际,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奖励范围和条件
范围
在道里区从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涉农企业。
（二）奖励条件
企业发展能够明显带动农民致富，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拉动作用，在同行业中产品质量、产品科技含量居领先水平，在哈市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企业规模达到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标准，并且获得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证书，产品获得过市级以上名牌产品或驰名商标称号。
二、奖励标准
政府采取“以奖代投”的形式进行奖励。
（一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获得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单位奖励 2万元；
获得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单位奖励3万元；
获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单位奖励 5万元。
（二）农产品优秀品牌
获得市级知名商标或市级名牌产品的奖励1万元；
获得省级著名商标或省级名牌产品的奖励2万元；
获得国家级驰名商标或国家级名牌产品的奖励5万元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企业申报
1.申请表一式三份；
2.工商税务代码等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
3.获得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证书、市级以上知名商标和品牌证书及相关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（二）镇、街道办事处审核：企业所在地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把关后上报区农林畜牧兽医局。
（三）区农林畜牧兽医局核准汇总后报区政府批准，兑现奖励。
四、施行时间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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